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配合審查民宿申請案件應檢附資料說明
一、 民宿之經營規模(申請範圍)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定

(一) 民宿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

民宿之經營規模，應為客房數8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面積240平方公尺以下。但位於

原住民族地區、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經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

農業區、觀光地區、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之民宿，得以客房數15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

面積400平方公尺以下之規模經營之。

(二) 民宿管理辦法第6條

民宿消防安全設備應符合地方主管機關基於地區及建築物特性，依地方制度法相關規定

制定之自治法規。

地方主管機關未制定前項規定所稱自治法規者，民宿消防安全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1.每間客房及樓梯間、走廊應裝置緊急照明設備。

2.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於每間客房內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3.配置滅火器2具以上，分別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有樓層建築物者，每層

應

  至少配置1具以上。

地方主管機關未依第一項規定制定自治法規，且民宿建築物1樓之樓地板面積達200平

方公尺以上、2樓以上之樓地板面積達150平方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達100平方公尺以上者，

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走廊設置手動報警設備。

2.走廊裝置避難方向指示燈。

3.窗簾、地毯、布幕應使用防焰物品。

二、 申請民宿應檢附之消防安全設備資料(以下資料均為A4紙張，每張並須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影本需註記「與正本相符」，文件請依序裝訂一式5份，其中一份為正本)：

(一) 民宿基本資料表影本

(二) 建築物現況平面圖(應分別標示合法建築與違章建築等區域，並計算各樓層樓地板面積；

無違章建築者可檢附建築物使用執照即可)。例如：1樓 合法○㎡+違章○㎡=○㎡、2樓

合法○㎡+違章○㎡=○㎡……以此類推。

(三) 消防安全設備平面圖(含民宿申請之建築物各樓層平面圖、申請範圍之客房及編號、民宿

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之消防安全設備符號、種類、位置、各樓層數量及合計數量，如裝置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圖面並應繪製火警探測器配線順序及終端電阻位置)。

(四) 各項消防安全設備證明文件(民宿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民宿應設置之各項消防安全設備應

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所登錄機構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現場消防安全設備之個別認可

標示號碼應與個別認可書相符，且每項設備至少應有1份蓋有申請廠商之印章，其餘可

用影本)。

註：以下消防安全設備應貼有中央消防主管機關所登錄機構之個別認可標示號碼(防偽

雷射標籤) ，並檢附中央消防主管機關所登錄機構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型式認可

書及個別認可書，並應在裝設前預先將個別認可號碼抄於個別認可書上(每樣設備至

少5個，未達5個全部抄錄，以利核對)：

1.滅火器。2.緊急照明燈。3.火警受信總機。4.火警探測器(如現場裝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者，則免檢附第3.項設備檢驗合格證書)。5.手動報警機。6. 避難方向指示燈

(五) 各項防焰物品之防焰性能認證合格證書、防焰性能試驗報告書、出貨/購買證明等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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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並填寫「防焰物品數量明細切結書」；倘民宿規模達民宿管理辦法第6條第3項規定

應設置防焰物品，惟現場並未設置窗簾、地毯、布幕，則無需檢附前揭各項證明文件，改

填「現場未設有窗簾、地毯、布幕切結書」。

(六) 各項消防安全設備、防焰物品相片(民宿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之消防安全設備相片，請沖

洗 3*5照片，黏貼於A4大小紙張並於騎逢加蓋申請人印章)

1. 滅火器(含標示牌)。

2. 緊急照明燈(燈亮動作中)。

3.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4. 火警受信總機外觀、內部配線。

5. 各型火警探測器外觀、內部配線、終端電組。

6. 手動報警設備外觀、內部配線。

7. 避難方向指示燈(燈亮動作中)。

8. 各防焰物品外觀、所附加之防焰標示。

註：

※ 如現場裝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則免檢附第4.5.項設備相片；如裝置火警自動警

報設備，則免檢附第3.項設備相片。

※ 如民宿未達民宿管理辦法第6條第3項應設置手動報警設備、避難方向指示燈、防

焰物品之規模，則免檢附第6.7.8.項設備相片。

※ 民宿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配線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外，並應符合「各類場所消防

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35、236條規定施予耐燃、耐熱保護。

(七) 民宿外觀相片(應包含民宿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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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場 未 設 有 窗 簾 、 地 毯 、 布 幕 切 結書

本場所「○○○○」民宿，現場未設有窗簾、地毯、布幕；日後若因使

用需求設置窗簾、地毯、布幕，將依「民宿管理辦法」第 6條第 3項規

定使用防焰物品，並留存防焰性能認證合格證書、防焰性能試驗報告

書、出貨/購買證明等相關文件，以利日後稽查人員稽查。

此  致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民 宿 名 稱:

申  請  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防 焰 物 品 數 量 明細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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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宿「○○○○」，依「民宿管理辦法」第 6條第 3項窗簾、地毯、布

幕等使用防焰物品，數量及款式如下:

□窗簾共       只，防焰登錄編號:             。

□地毯共       只，防焰登錄編號:             。

□布幕共       只，防焰登錄編號:             。

日後若因使用需求增設窗簾、地毯、布幕，將依「民宿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3項規定使用防焰物品，並留存防焰性能認證合格證書、防焰性

能試驗報告書、出貨/購買證明等相關文件，以利日後稽查人員稽查。

此  致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民 宿 名 稱:

申  請  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4



5



6



7


